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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4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2018 年 4月 19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在广州圆大厦 32 楼会议室召开。应亲自出席董事 9 名，实亲

自出席董事 8名，董事长周奕丰先生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林少韩先生表决；3名

监事会成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董事蔡红兵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充分的讨论

和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

报告正文及全文》。 

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公司 2018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临

2018-044）和《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二、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陈飞武先生于 2018 年 3 月 1 日离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

职务，李旦生先生、刘东升先生于 2018年 4月 23日离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且经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召开的 2017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增补卢晓青先生为董事，增补温和先生、廖锐浩先生为独立董事。现

根据董事变更情况，对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作如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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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委员会名称 调整前成员名单 调整后成员名单 召集人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刘东升、李旦生、周奕丰、

殷付中、林少韩 

温和、廖锐浩、周奕丰、

殷付中、林少韩 
温和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崔毅、李旦生、刘东升、 

蔡红兵、王羽跃 

崔毅、廖锐浩、温和、 

蔡红兵、王羽跃 
崔毅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李旦生、崔毅、周奕丰 廖锐浩、崔毅、周奕丰 廖锐浩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崔毅、李旦生、刘东升、 

蔡红兵、陈飞武 

崔毅、廖锐浩、温和、 

蔡红兵、卢晓青 
崔毅 

三、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向金融机

构申请融资事项的议案》。 

会议同意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海化工”）根

据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向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粮信托”）申请

信托贷款 30,000 万元。最终实际借款金额以乌海化工与中粮信托签署的相关协

议为准。   

上述乌海化工向中粮信托申请信托贷款事宜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本公告

日刊登的《关于子公司申请信托贷款的公告》（临 2018-045）。 

四、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向中粮信托申请 30,000 万元信托贷款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3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 1年。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对象乌海化工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且本次担保事

项因其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公司为其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为支持子公

司的业务发展，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为乌海化工申请融资事项提供担保。本次担

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和《公

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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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

刊登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的详细内容见公司于本公告日刊登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事项的公告》（临 2018-046）。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会议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乌海化工向中粮信托申请30,000万元信托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30,000万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1年。



